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名单决定书

京兴人社劳监列决字〔2026〕1 号

用人单位: 北京鑫同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MA01UNTL09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何聪册

身份证号码:130634199408282547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夏永强

身份证号码：132401XXXXXXXX407X

经查,你单位存在以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 2026年2月13日对你单位送达《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京兴人社劳监责字〔2026〕31号，责令期限内，你单位未完全进行整改。2026年3月11日，我局依法向你单位送达《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事先告知书》（京兴人社劳监列告字〔2026〕25号），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异议。截止目前，你单位仍拖欠高某某等21人工资共计242175元。
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和《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现我局决定:将你单位以及上述人员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由相关部门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标、融资贷款、市场准入、税收优惠、评优评先、交通出行等方面依法依规予以限制。列入期限为三年。
依据《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你单位如已改正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且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满6个月，可书面提交申请、已经改正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证据、不再拖欠农民工工资书面信用承诺，向我局提出提前移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申请。我局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实，决定是否予以提前移出。

如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6年4月8日
